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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85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委員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8樓西南區） 

主持人：鄧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陳幸鈺、周嘉萱、陳建豪、林子尹、曾敬淳、粘立璿 

出席委員：謝副主任委員佩霓、王惠君、米復國、辛晚教、李斌、林曉薇、

堀込憲二、張崑振、郭瓊瑩、黃士娟、黃英霓、詹添全、薛琴、蘇

瑛敏、林洲民(邵琇珮代)、彭振聲、藍世聰( 代)；（李乾朗、

劉淑音、蔡元良：請假）。 

 

出列席人員： 

審議案一： 

第一商業銀行  方○○、林○○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朱大成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黃之辰 

審議案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請假) 

立法委員林昶佐國會辦公室   

提報人  華山人文史工作室  張○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翁○○、蕭○○ 

審議案三： 

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何志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李俊昌 

提報人 

人民民主陣線士林工作站 

 

 

王○○、蕭○○ 

周○○ 

審議案四：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蘇○○ 

臺北市中正區南福里辦公處  鄒○○ 

審議案五：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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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人 

市民 

 淩○○ 

鄭○○、連○○、孫○○、 

郭○○、楊○○ 

 

壹、 宣讀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84次會議紀錄 

結論：同意備查。 

 

貳、 報告案： 

案一：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條、第 15條適用及操作 

結論： 

同意備查。惟仍請文化局辦理下列事項，經文資委員會或市政會議

決議通過後辦理： 

一、 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之操作，請納入辛委員晚教建議，

文化資產之價值並非僅以建築年期做為評估標準，而是與重要

人物、歷史事件之關係、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及建築意義等作為

價值評定基準，請文化局邀集府內相關單位，於一個月內擬定

執行方法，並鼓勵建築專業團體、地方文史團體提供值得保存

之建物。 

二、 有關公有建造物興建完竣逾 50年以上於處置前之文資價值評估

機制，請文化局先行擬定市府內部機關管控流程，供管理機關

參考、執行。 

三、 若文資委員名額未達上限，可修訂納入文化部代表，俾利互相

交流、共同研議文資相關事務及法規。 

四、 有關文資委員迴避部分，在文化部未明確立法規範前，請文化

局先行提出因應原則。 

 

參、 審議案： 

案一、「七虎籃球場」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及公告事項審查案 

  結論：請依辛委員晚教建議再行補充登錄理由，並請本案召集人協



  

第 3頁 

助檢視後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案二、「紹興北街 31巷 53號(糧食局倉庫)」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審查案 

  結論：本案因涉及本建物之出入通道，請文化局邀集文資委員辦理

會勘俾確定實際保存範圍。 

 

案三、士林區「士林國小『圖書館』、『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士林國小「圖書館」、「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後續請

分案審議。 

二、請文化局補充士林國小「中山堂」相關歷史資料。 

 

案四、歷史建築「南菜園日式宿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歷史建築南菜園日式宿舍群(牯嶺街 81巷 6、8號、南昌路二段

二巷 6、8號及 10、12號)等 3處於 95年文資審議時即肯定具

指定古蹟之價值，惟因當時時空背景關係登錄為歷史建築。本

案原則同意歷史建築南菜園日式宿舍群指定為古蹟，有關其座

落土地範圍、指定理由等事項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二、 本案後續修復時，請文化局建立監督機制。 

三、 有關文化景觀稅賦議題，請文化局邀集本府相關單位召開研商

會議。 

 

案五、中正區「博愛路 148、150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請文化局、都市發展局就本案如何兼顧區域風貌保存及民眾

權益等開會研商後，再送本委員會審議。 

 

肆、 散會：下午 6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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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85次會議 

民眾及出席單位意見 

 

審議案一、 「七虎籃球場」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及公告事項審查案 

第一銀行 七虎球場所在區域已劃定為更新地區，其門柱座落第一銀行

土地，為都市更新順利進行，建議遷移。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

處 

一、 本案涉及本處管有之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若該地

設為文化資產後，後續如開闢道路時，是否應受文資法

限制? 

二、 另查本處管有之土地疑有占建物，是否為七虎籃球場劃

定範圍內尚待釐清，建議占建物不宜劃為文化資產。 

 

審議案二、 「紹興北街 31巷 53號(糧食局倉庫)」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審查

案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臺灣音

樂館主任翁○

○ 

感謝文資委員保留此建築，建議出入通道可一併保留。 

 

審議案三、 士林區「士林國小『圖書館』、『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案 

提報人蕭○○ 第一，向市政府抗議，審議會資料已在網路上公布，卻要向

局長反映後，提報人才收到開會通知單。第二，提案資料沒

有放日治時期的照片、資料有誤，例如：公會堂在 1930年代

前就蓋好，且李乾朗委員著作中亦有提到；士林國小創辦人

是伊澤○○，雖然這兩棟建物非其所建，卻有延續的歷史意

義，清水國小已是古蹟，希望士林國小的這兩棟建物也應被

指定為古蹟。 

臺北市士林區 士林國小公會堂與圖書館應列為市定古蹟，加以修繕，以保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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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山里里長王

○○ 

持士林地區歷史遺跡與軸線完整： 

一、 士林地區的歷史遺跡與軸線我認為包含了：漳州人文歷

史、日治皇民化歷史、1949 國民政府時期，缺了這兩棟

建築將出現缺口。 

二、 士林國小圖書館在日治時期是八芝蘭公學校講堂，代表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推動國語文(日本語)運動的第一所教

育機構(從芝山巖遷移到士林國小)。雨農路為當時的參

道，學生要定期從士林國小經雨農路爬上現今的百二崁

到芝山巖神社參拜與打掃。臺北市都發局也正在規劃芝

山岩景觀管制，雨農路成為重要的日治時期參道視覺走

廊，沒有了士林國小圖書館(八芝蘭公學校講堂)這現存

的重要日式古蹟，日治時期參道的軸線將沒有起點與無

法連貫。 

三、 公會堂，日治時期是中山堂，國民政府時期為民眾服務

社，皆是政府為文化融合與進行管理而創造的服務據點

與空間，辦理藝文活動或服務政策推廣工作，期望拉近

跟人民距離的場所。 

四、 芝山巖○○先生之墓是日本人來臺觀光的重要歷史景

點，不只一般觀光客，還常遇到日本公教人員等。士林

公會堂與士林國小圖書館，是士林地區非常重要橫跨兩

個時代歷史遺跡的重要古蹟。 

五、 盡量用古法修復：位於芝玉路一段 78巷的岩山新村，除

保存 3 棟歷史建築及其附屬建物，其他即將拆除的黑瓦

屋，很有可能是日治時期的產物，因當時此區域為臺北

帝國大學預科學校，所以忠勇街 40巷還有兩排黑瓦屋房

舍(前身為台大教職宿舍)，也將面臨拆除，這些屋瓦，

應收集成為古蹟建材，作為修復或重建古蹟使用。 

民眾周○○

（人民民主陣

線士林工作站

一、 對於臺北市政府認為「所有權人」提案才能進入委員會

審議，如果是國有或市有財產，則需「管理人」提案才

能進委員會被審議，否則只能「列冊」，然而「列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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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不具任何保留強度，公權力也無法行使約束力。我對於

文化局這種作法，非常難以認同。 

二、 這次士林國小提報文資，一開始是由民間人士蕭○○及

里長王○○擔任提報人，但是礙於文化局前述做法，幸

好士林國小也願意提案，像我們有夥伴提報「故宮」為

古蹟，也只能「列冊」而無法進入審議。 

三、 士林國小是臺北地區的第一所小學，至今已有百年歷

史，前身是芝山岩學堂，在民國前 17年建校，在日治時

期，士林北投的孩子都是到此唸書。士林再生計畫，目

前只有第二條中正路、士林藝術中心，除了這些之外，

更應該投注資源在臺北市士林區內的文資地景，在士林

國小旁邊，還有日治時期便建廠的士林紙廠，及象徵農

業的神農宮(亦為古蹟)，教育、工業、農業三線相互交

織，這些，不只為了觀光，更是為了向子孫負責，連接

年輕人與歷史的斷裂性。 

 

審議案四、 歷史建築「南菜園日式宿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臺灣銀行 一、 南側部分已依規定於一個月內提出緊急搶修計畫，本行

已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處理。 

二、 建物劃定為古蹟或維持歷史建築，尊重委員會意見，同

時請兼顧未來修復、維修成本及活化的靈活性。 

三、 若仍維持部分古蹟、部分歷史建築，考慮該處係以古蹟

為主角，歷史建築作陪襯，是否在課地價稅時，可視之

全部為古蹟，而依法免稅，對未來活化會有很大幫助。

也請市府協助調查是否有類似案例可援引比照辦理。 

四、 臨時動議，本行陽明山文化景觀請市府考量依規辦理減

稅事宜。全省已有 2/3以上的地方政府對文化景觀已有

減稅規定。 

 

審議案五、 中正區「博愛路 148、150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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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鄭○

○ 

博愛路 150號屋齡 84年，經檢驗其混凝土中性化嚴重，外牆

及內部空間結構已大幅更動，技師工會實地檢驗其耐震力不

符目前規範有安全問題，建議拆除重建。考量其歷史意義及

周邊地主權益，國泰建設希望能以菊元百貨的外觀意象重建。 

提報人凌○○ 菊元百貨為全臺灣第一間百貨公司，具有歷史、藝術等多重

價值，串聯戰前及戰後的臺北，菊元百貨有其特殊性應有更

高規格的對待，如果只有意象復原非常可惜。 

民眾鄭○○ 我從事街頭導覽近兩年，菊元百貨周邊之街道相當具有人情

味，應盡力保留，拆掉很容易但是蓋回來卻很困難。菊元百

貨應留下並活絡附近商圈。 

民眾連○○ 我是衡陽路 73號的地主，我們並不是要反對保存歷史，而是

菊元百貨店已有耐震及結構安全的問題，若倒塌恐影響鄰房

相當危險。樂見國泰建設在更新之後能保存菊元百貨立面、

外觀之意象，期望能在安全及保存歷史文化的折衷之下給我

們改建的機會。 

民眾孫○○ 懇請各位文資委員能夠將菊元百貨店指定為古蹟，全棟保

留，並希望文資委員會建議提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擴大

基地範圍，讓周邊地主能夠雨露均霑。臺北市需要建立以文

化資產帶動都市發展的典範。 

民眾郭○○ 歷史建築是人民共同的記憶、共有的資產，無論私有或公有

都是逐漸公共化的過程，古蹟也是非常重要的無煙工業。菊

元百貨是臺北城曾經繁榮留下的記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古城區應訂定都市設計準則，整合活體保存再生計畫，而不

是零碎的指定保存。 

民眾楊○○ 不希望只留下意象，希望能全棟保留，如此對於臺灣的教育

跟美學都會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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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85次會議 

委員意見 

 

報告案一、 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條、第 15條適用及操作 

米委員復國： 同意。 

辛委員晚教： 考慮文資價值，50 年以上建築只是其中一項，尊重文化部之

規定，除此，建議鼓勵建築專業團體、地方文史團體提供值得

保存建物之事(基於特殊設計工法價值或歷史事件價值)建議

名單。 

李委員斌： 同意。 

林委員曉薇： 同意備查。 

堀込委員憲二： 同意決議。 

郭委員瓊瑩： 一、 第 6 條應建議中央儘速公布施行細則，而市府應可研擬

一個迴避自治原則。 

二、 第 15條可主動提報未滿 50年之具歷史意義之建築。 

黃委員士娟： 同意備查。 

詹委員添全： 同意備查。 

薛委員琴： 同意備查。 

蘇委員瑛敏： 同意備查。 

 

審議案一、 「七虎籃球場」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及公告事項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可明確提出七虎籃球場在興建當時的定位，做為登錄理由。 

米委員復國： 同意。 

辛委員晚教： 臺灣於 1947年已有「道明盃」籃賽，球場在臺北新公園，1950

年開始有全省籃球聯賽，這是最具歷史性之籃球錦標賽，球場

在鄭州跨鐵路球場，此一大型比賽時間長達 41年。七虎球場

建於 1951年，1954年七虎隊即隨錙汽兵團調離，七虎球隊是

當時與大鵬同享盛名球隊，自有其歷史重要性，惟球場登錄歷

建，其理由似宜再加強。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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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斌： 本案補充相關說明後再送文資會審議。 

林委員曉薇： 一、 同意。 

二、 未來建議做人文資產口述歷史調查。 

堀込委員憲二： 補充包含其他臺灣球隊及籃球場之歷史關係。 

郭委員瓊瑩： 同意辛教授建議，應可同時梳理一下「七虎籃球場」在臺灣籃

球運動發展歷程中之角色、重要性與關聯性。 

黃委員士娟： 同意。 

黃委員英霓： 修正通過。 

詹委員添全： 一、 同意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 

二、 登錄理由請納入辛晚教委員建議內容。 

薛委員琴： 同意登錄。 

蘇委員瑛敏： 參考辛委員意見修正。 

 

審議案二、 「紹興北街 31巷 53號(糧食局倉庫)」歷史建築登錄理由審查

案 

王委員惠君： 登錄理由(一)後段提及原有之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見證推動

女子職業教育的歷史，不過本學校之成立目的是幫助照顧犧牲

之戰士遺族，重要的意義在於政府政策下，愛國婦人會的事蹟

見證，而非單純的女子職業教育，因此在戰爭擴大時，因戰時

糧食運送的需求而廢校。 

米委員復國： 同意。 

辛委員晚教： 同意委員會決議。 

李委員斌： 同意，惟座落基地是否為其出入方便，在指定登錄範圍時酌予

考量。 

林委員曉薇： 同意。 

堀込委員憲二： 同意決議。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同意登錄理由，建議建築物與聯外通道一併考量，經現勘與土

地權屬相關性作詳細範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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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士娟： 同意。 

黃委員英霓： 請委員及周邊土地管理機關會同現勘。 

詹委員添全： 一、 保存範圍應考慮進出入口之需求。 

二、 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 

薛委員琴： 同意登錄，惟有關出入通路，宜再作確認及涵蓋在範圍內。 

蘇委員瑛敏： 保存範圍及理由再考慮加強。 

 

審議案三 士林區「士林國小『圖書館』、『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案 

王委員惠君： 士林國小圖書館為原八芝蘭公學校講堂，雖然目前室內裝修與

屋頂有大的改變，然而仍保存原有建築體與形式，考量八芝蘭

公學校在學校教育史上之重要意義，以及士林地區之重要性，

亦有古蹟之價值。中山堂原為公會堂，與士林地方發展有重要

關連，然而目前外牆已加貼面磚，屋頂重修，室內也有所改變，

但仍保存門廊之原有狀況與建築體、門窗等，做為公會堂建築

之代表，具有重要價值。 

米委員復國： 一、 圖書館：此圖書館原為士林國小前身八芝蘭公學校的講

堂，約建於 1915年，已有百年，建物形式仍保有原型式。

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二、 中山堂：中山堂原為士林公會堂，是士林地區之地方活

動，建物尚保有入口門廊原貌，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辛委員晚教： 同意委員會決議： 

一、 「圖書館」改指定為古蹟。 

二、 「中山堂」登錄為歷建。 

林委員曉薇： 一、 同意決議。 

二、 延續後續地區調查，校方合作教育推廣基礎。 

堀込委員憲二： 同意決議(圖書館：指定古蹟，中山堂：登錄歷建)。 

張委員崑振： 同意，圖書館原貌留存並不完整，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郭委員瓊瑩： 一、 建議中央文化部應儘速公布相關文化資產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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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里長所提之歷史地圖之 Heritage Trail可有更積極之導

覽地圖與相關解說，並應將清代之市街紋理(大東路，及

北街大北路、大西路、大北路、大南路)。 

三、 登錄理由(古蹟或歷史建築)現況建築內部均已改變很

多，似應以圖書館指定為古蹟，公會堂可指定為歷史建

築為宜。 

黃委員士娟： 請補充中山堂之歷史資料，以作價值判斷之依據。 

黃委員英霓： 圖書館(原講堂)：應指定為古蹟。中山堂(原公會堂)：再研議。 

詹委員添全： 俟圖書館(八芝蘭公學校)詳細資料補充後再議。 

薛委員琴： 一、 建議本兩幢建築宜分別審議。 

二、 因新法修訂後，相關辦法尚在研議中，建議俟相關辦法

確定後，再依法審議。 

蘇委員瑛敏： 同意圖書館列為市定古蹟，名稱為原士林公會堂；中山堂列為

歷史建築，對學校日後活化再利用更有彈性，也請士林國小對

校史的資訊物件及場域串連能結合其他資源，做更完善的整

理、保存。 

 

審議案四、 歷史建築「南菜園日式宿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本宿舍群為同時興建，是提供做為臺灣銀行之高級人員居住之

官舍，由建築形式、高度與室內裝修來看，都較一般的高等官

舍更為講究，具有重要價值。由於當初考慮整批建築依原材

料、原工法、原裝修修復，所有者的負擔會很重，所以希望有

兩棟能完整保存原有建築，指定為古蹟，其他登錄為歷史建

築，可減少修復費用之負擔，目前臺灣銀行有意願全部指定為

古蹟，並依原樣修復，是值得肯定的事。 

米委員復國： 一、 未能看到從歷史建築提升為古蹟的新發現，如以一致性

之理由為提升之理由，較不恰當。 

二、 本案已完成調查研究計畫，有關歷史建築這部分修復計

畫如何？是否符合古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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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採用新《文資法》，以聚落建築群登錄較佳。 

辛委員晚教： 同意委員會決議。南菜園原為日治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別墅

故址，後規劃為高級日式官員宿舍，移植日本生活文化，意義

有別於城中文藝復興西式建築。日治 1930年代南菜園已指定

保存，不僅建物保存，空間歷史紋理，「御歌碑」兒玉詩刻碑

亦應一併保存。 

李委員斌： 同意列為古蹟。 

林委員曉薇： 一、 本案尊重前期調查研究報告及前期委員建議，並基於保

存活化考量，考慮接受全區更動為古蹟的調整。 

二、 建議臺銀在後續修復上應堅持古蹟修復的高規格。 

堀込委員憲二： 維持現況之三個歷建、二個古蹟。 

張委員崑振： 一、 各棟建物現況條件各不相同，歷史發展亦是，其文資價

值當有不同。 

二、 區域內建築過去並未有良善的管理維護，新事證未見，

其價值就現況而言，並未加值。 

三、 若考量完整性，建議可調整為聚落建築群。 

四、 文資類型的變更不應以業主意願改變為主要依據。 

郭委員瓊瑩： 一、 建議未來之活化再利用應擬具更永續之計畫與作法。 

二、 無論是「古蹟」或「歷史建築」之認定，均不宜以「減

稅」理由作為「歷史建築」upgrade之依據。 

三、 有關稅制問題應自全市性原則統一研訂。 

黃委員士娟： 尊重當年委員因大環境影響僅能登錄歷建，現今所有者願意提

升為古蹟，同意提升為古蹟，以讓本區風貌更加完整。 

黃委員英霓： 同意改列為古蹟(及聚落建築群)。 

詹委員添全： 一、 鑑於災害之威脅難以防患，應責成保管單位提昇防火設

施與設備。 

二、 依文資法第 18條第 4項同意變更其類別，且在當時與今

日時空背景不同，文資保存愈顯艱難之現代，應予提昇

為古蹟之身份。 



  

第 13 頁 

薛委員琴： 一、 建議全區可以「聚落建築物群」方式指定。 

二、 目前臺銀已著手修復，建請文化局應設置一監督機制，

確保修復之正確性。 

蘇委員瑛敏： 建議登錄「聚落建築群」，保存全區完整性，參考當年陳柏年

建築師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報告，同意登錄為古蹟。 

 

審議案五、 中正區「博愛路 148、150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菊元百貨之創立在衡陽路的歷史發展上有其地位，值得重視，

同時其建築形式也具當時商業建築之代表意義，同意其具備文

化資產價值。 

米委員復國： 一、 應釐清原菊元百貨的範圍。 

二、 應釐清結構補強或重建的可能性。 

辛委員晚教： 148號為增建，宜於辦理經過補充說明，餘待續。 

林委員曉薇： 一、 建議以文化資產價值觀點去思考本案之後續保存及開發

方向。若有機會，建議應思考本區其他街道建築的整體

氛圍及歷史脈絡。 

二、 以文化資產帶動區域發展為時代趨勢，建議本案結合都

市發展局及相關權利關係人，做進一步的專案討論。 

堀込委員憲二： 這建築對臺北都市及文化皆是很重要的角色，需要繼續討論。 

張委員崑振： 一、 本案為百貨商業建築之代表性案例，原建物柱梁構造尚

存，惟外貌已完全變更。 

二、 菊元百貨具歷史價值，考量其現況情形，建議登錄歷史

建築。 

郭委員瓊瑩： 一、 支持考量整體性之 Urban Conservation之觀念，並建立

古城區之都市保存與都市空間紋理之方式，再現原有實

質商業內涵。 

二、 建議都發局應儘速針對 Urban Conservation研擬地區性

之都市設計規範。 

黃委員士娟： 菊元為臺灣建築史上重要建築，建議從臺北市都市發展脈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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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都發局共同研擬雙贏之方案。 

黃委員英霓： 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 

詹委員添全： 同意 150號為歷史建築。 

薛委員琴： 一、 原有的菊元百貨公司，可作「歷史性」建築之保存(依新

法)。 

二、 開發者的補償可依都更或容移方面作考量。 

蘇委員瑛敏： 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 

 


